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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一個教師職工會，會員約八萬人，均為教育

工作者，主要為校長及教師，任職於公營及私營的教育機構，包括幼

兒園、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、大專及大學。本文件為本會就《 2006 年

版權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向條例草案委員會提出的意見。  

2 本會認同版權持有人的合法權益應予保障。在當代社會裡，保障版權

是促進創作的主要手段之一。與此同時，為了方便資訊流通以及教學

等理由，也 有 必 要 在 合 理 的 、 不 損 害 版 權 持 有 人 合 法 權 益 的 前 提 下 ，

讓 包 括 校 長 和 教 師 在 內 的 使 用 者 ， 在 從 事 其 工 作 時 ， 無 須 事 先 得 到 授

權 而 應 用 版 權 作 品 。  

 【支 持 為 教 學 工 作 的 刑 事 免 責 】  

3 當代社會要求教師教學不再受教科書局限，例如提倡教學內容貼近生

活，要求教師更多地採用社會時事及多媒體的素材施教，讓學習緊貼

社會脈搏，也為了更有效地調動學生的學習動機。二千年教育改革已

在小學及初中提倡「專題研習」、「全方位學習」、「綜合人文學

科」等，最新的高中學制改革，更提出通識教育科為高中的必修科，

這些改革，不但加重了教師的工作壓力，更促使教師必須經常在已出

版的不同作品中取材。因此，一方面，一個方便教師在有需要時申請

授權的制度必須確立；另一方面，在 合 理 範 圍 和 不 損 害 版 權 持 有 人 合

法 權 益 的 前 提 下 ， 法 例 亦 應 允 許 無 須 事 先 取 得 授 權 而 為 教 學 使 用 版 權

作 品 ， 以 符 合 社 會 對 教 學 的 要 求 。《 2006 年版權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的

一個目的，是改善版權豁免制度，是有其現實意義的。本 會 支 持 條 例

草 案 所 提 出 的 ， 版 權 條 例 中 的 刑 事 責 任 不 適 用 於 非 牟 利 教 育 機 構 及 獲

政 府 資 助 的 教 育 機 構 。  

 【刑 事 免 責 也 應 適 用 於 不 接 受 政 府 資 助 的 學 校 】  

4 此外，本 會 認 為 刑 事 責 任 豁 免 ， 亦 應 同 時 適 用 於 部 份 私 營 教 育 機 構 ，

特 別 是 沒 有 接 受 政 府 資 助 的 幼 稚 園 或 幼 兒 園 。刑責豁免，不宜「一刀

切」以接受政府資助與否劃界。本會必須指出，一些私營教育機構，

的確以牟利為主要目的，但另一些教育機構以私營方式營運，是出於

教育政策使然，例如，由於長期以來香港的教育政策並不把幼稚園納

入資助教育的一部份，使幼稚園只得以私營方式辦學，這些幼稚園校

長和教師對教育的貢獻，與公營體系內的幼稚園校長或教師同樣重

要，但若因政策關係而沒有接受資助，在課程設計或教學時，會受到

刑責的威脅，是有欠公允的。因此，本 會 促 請 草 案 委 員 會 研 究 ， 該 等

不 接 受 政 府 資 助 的 學 校 ， 包 括 部 份 私 營 幼 稚 園 的 校 長 和 教 師 ， 同 樣 可

豁 免 於 刑 事 責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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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【刑 責 豁 免 有 利 教 育 】  

5 關於教育機構應免於刑責的觀點，有反對者認為：「有了這項豁免，

任何學校決定把購書的預算減為零，而只是把教學及其他方面所需的

所有書籍複製，都毋須承擔任何刑責。」「助長在教育機構內作出與

課程無關的未經授權使用。」 (《明報》 2005 年 3 月 14 日 )本會認為這

樣的想像脫離現實，言過其實。刑責豁免並沒有將學校變成為保護侵

權的場所，刑責豁免只保障了校長和教師的教學工作，可 以 預 計 的

是 ， 沒 有 刑 責 豁 免 ， 在 不 想 誤 墮 刑 事 法 網 的 前 提 下 ， 靈 活 取 材 的 教 育

將 會 大 大 受 到 限 制 ， 最 終 受 損 的 ， 是 學 生 也 就 是 整 體 下 一 代 的 利 益 。  

 【公 平 處 理 的 四 個 因 素 應 為 盡 列 因 素 】  

6 本會支持條例草案就教育的目的提出「公平處理」的概念，並列出四

項因素，包括處理的目的及性質、作品的性質、處理部份的數量及實

質程度，以及對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。但本會認為，上述因

素應為「盡列因素」，因為，上 述 因 素 已 經 可 以 清 晰 地 包 括 了 教 學 時

公 平 處 理 版 權 作 品 應 考 慮 的 因 素 ， 以 該 等 因 素 為 「 非 盡 列 因 素 」 ， 將

使 「 公 平 處 理 」 的 概 念 流 於 模 糊 ， 校 長 和 教 師 難 以 應 用 該 概 念 有 效 地

處 理 版 權 作 品 。  

 【應 該 刪 除 第 45(2 )條 】  

7 本會支持撤銷第 4 5 ( 2 )條，即「若有關作品已有特許計劃訂明授權安

排，則教育機構藉翻印複製的行為便不屬允許」的條文。撤銷有關條

文，讓第 4 5 ( 1 )條的精神落實，即，為了教學目的，校長或教師可在合

理的範圍內翻印複製品，而不屬侵犯該等作品的版權。更重要的是，

可讓學校和授權機構可處於一個較平等的位置就特許授權作出協商，

簡言之，刪除第 45( 2 )條 ， 是 還 學 校 自 由 ， 讓 其 通 過 平 等 的 商 議 ， 參

加 特 許 授 權 計 劃 ， 而 不 是 被 法 例 變 相 強 迫 。  

 【應 為 參 加 特 許 授 權 計 劃 提 供 自 願 的 基 礎 】  

8 有反對刪除第 4 5 ( 2 )條的觀點認為，「廢除該條會削弱香港近年來努力

就學術材料建立的自願特許授權計劃。」 (《明報》 2005 年 3 月 14 日 )
本會認為，恰恰相反，如上所述，刪除該條為教育機構提供了更好的

自願參加特許授權計劃的環境。事實上，據悉，雖然政府早前已明確

表示將刪除該條，並提交了條例草案，但教育機構並未有因此停止與

特許授權機構的協商，足證教 育 機 構 不 會 承 刪 除 該 條 的 機 會 而 拒 絕 參

加 特 許 授 權 計 劃 。  

 【結語 】  

9 本會支持條例草案提出的「刑責豁免」適用於政府資助的教育機構，

並建議草案委員會應研究該豁免應適用於包括不接受政府資助的學

校。本會支持刪除第 4 5 ( 2 )條的變相強迫學校參加特許授權計劃的條

文。就「公平處理」一點上，為了讓校長和教師有更清晰的指引，本

會認為條例草案中的四個因素，應改為「盡列因素」。  

 (完 )  
 


